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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保母供需調查研究報告 
 

壹、緣起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起正式委託兒童福利聯盟承辦公

辦民營之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家長、保母、兒童托育機構相關人員等相

關托育服務，首次將家庭托育服務的核心，轉向服務消費者--『家長及兒童』。從八十

六年提供結訓保母諮詢轉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民眾的需要得到這樣的資訊，每一

天為六位家長轉介保母，進一步，發現民眾往往不僅需要保母的名單，更出現不同的托

育需求，如：保母在宅服務⋯等，也希望能瞭解一般的收費標準、雙方基本權利義務、

如何去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機構與保母⋯等。 

 

有鑑於此，如何滿足家長之需求且提供多元的服務，進而提供保母及家長雙贏的托

育轉介及托育資訊服務，是件刻不容緩的事。因此，本研究乃以使用保母服務的家長為

核心，透過家長對家庭托育服務意見之收集，以做為將來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保母轉介服務內涵的修正方針，並提供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學術單位決策及研究的依

據，使保母服務之輸送網絡能健全完善。 

 

貳、研究目的 

 

一、藉由問卷針對使用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保母諮詢轉介服務者之托育情形深

入了解。 

二、藉由研究資料數據的解讀與相關文獻探討，對家長、保母及政府提出政策建議。 

 

叁、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抽取台北市有使用保母服務的家長為對象，其來源有

二：其一為使用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托育諮詢之家長，其二為參與專業民間團

體之保母的家長。總共發出 1880 份問卷，回收 360 份，由於對象為一般民眾，因此回

收率僅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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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要發現 

 

一、有八成的父母係將孩子委託給保母  

由於現代社會家族支持體系式微，家長委託親朋擔任保母的現象在台北市並不多

見，僅佔近二成，換言之，有八成的父母是將孩子委託給非親非故的保母，因此如何找

到足以信任的保母，並與其發展良好互動關係，對父母而言，是一大考驗。 

 

二、家長對保母的要求 

1.家長不熟悉專業保母，找保母時仍多優先選擇有托兒經驗的保母 

分析家長對保母「經歷背景」四個問項之在意程度發現，家長對於保母「是否曾經

幫人家帶過孩子」之在意程度最高，若以四分為滿分（「非常需要」為四分、「需要」為

三分、「不需要」為兩分、「非常不需要」為一分來計算），其平均數為3.07，而對「幼

保相關科系畢業」、「領有保母證照或結訓證書」及「曾經做過幼教相關工作」之在意程

度均偏低，平均數均未達3分，可見從經驗法則出發仍是家長找保母時最主要的考量。 

 

對於家長選擇保母時較不在意保母是否為專業保母之現象，或可推論家長透過政府

或保母團體轉介保母是信任機構之公信力，並不真正在意其提供的名單是否為專業保母

或了解專業保母的意義為何，因此加強家長對專業保母之認知有待加速腳步與努力宣

導。 

 

2.家長最在意保母的『個人特質』及『托育環境』 

在『托育環境』、『經歷背景』、『互動彈性』及『個人特質』四大指標中，調查發現，

保母『個人特質』指標，包括「對孩子有愛心、耐心」、「本人身心健康」、「具有相當的

教養理念與保育知能」及『托育環境』指標之「家裏環境衛生、安全」等是家長選擇保

母時最在意的考量因素，若以四分為滿分（「非常需要」為四分、「需要」為三分、「不

需要」為兩分、「非常不需要」為一分來計算），這五項平均數均達3.8以上，在意程度

相當高。 

 

3.家長對具專業背景的保母滿意度普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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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發現，使用「具證照或結業證書」、「具相關經驗」及「具相關科系」等專業

背景之保母的家長，其對現任保母之滿意度普遍較未使用具專業背景者為高，尤其是對

「托育環境」的滿意度，更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可見，政府及民間多年來共同推動保母

專業化，提供保母各式教育訓練所呈現出來的服務品質是受到家長肯定的。 

 

4.家長認為保母帶小孩的人數比率是最需改善的地方 

目前有委託保母的家長中，家長認為現任保母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時，有11.1%的家

長認為最需要改善的是「保母現在帶的小孩人數，或是家裡大人與小孩的比例」，居十

六項托育品質指標之冠，可見，家長對於保母所帶的孩子數是相當在意，但對現實狀況

卻是相當不滿意。 

表2家長認為現任保母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N=360） 

題            目 次數 百分比 

保母現在帶的小孩人數、或是家裡大人與小孩的比例 31 11.1 

帶孩子的教養理念與保育知能 24 8.6 

在我有事時，調整工作時間或變更工作內容的配合度 22 7.9 

活動空間的充足性 23 8.2 

安全遊戲設施或是玩具的充足性 17 6.1 

孩子吃飯、睡覺與遊戲作息時間的固定性 13 4.7 

接送的方便性 13 4.7 

保母能確實說明子女受託期間的活動情形 11 3.9 

符合我需要的托兒型態（如：24小時的方式，或是白天） 11 3.9 

對孩子有愛心、耐心 9 3.2 

烹調食品的衛生度與營養度 8 2.9 

收費的合理性 8 2.9 

其他 12 4.3 

                                                           

保母帶的小孩人數愈多，平均分給每個孩子的關注將相對減少，而影響到孩子的托

育品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實。因此，為了保障家長及孩子的權利，實有必要規範保

母托育的人數。所幸台北市政府在今年所推展的「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實施計劃

中即已明文規範保母收托原則，包括：（1）「六歲以下幼兒人數於同一地址房舍、同一

時間最多四人（包含保母本人及臨時托育的幼兒），收托零至二歲（未滿三歲）者最多

二人」。（2）保母不得聯合收托，以增加收托人數。（3）遵守兒童福利法及其他相關法

規之規定。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強制性的規定，如何在自由市場中吸引保母及家長加入

此體系，讓保母受到規範、讓家長得到保障，讓孩子享有權利，是有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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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月負擔一萬八千元的保母費用，家長負擔沉重 

本調查發現，目前有委託保母照顧孩子的家長，以每月負擔一至兩萬為最多，佔

71.7%，平均每月負擔的保母費用約為一萬八千元，這樣的負擔對多數家長而言稍嫌沉

重，以家長使用最多的日托型態為例，家長認為合理的保母費用應約為一萬五千元，因

此，每月三千元的負擔差距，對生活在高消費水平的臺北市家長而言，似乎是不小的負

荷。無怪乎有近五成七的家長表示「非常需要」政府提供「托育補助」。  

表1家長平均支付的保母費用 

 次數 百分比 

一萬元以下 7 2.5 

一萬至兩萬 200 71.7 

兩萬至三萬 60 21.5 

三萬至四萬 9 3.2 

四萬以上 3 1.1 

 

四、家長對政府在托育服務的角色需求 

1.五成家長認為訂定工作契約是需要政府強制規定的 

在問到家長對於孩子給保母收托前是否需要訂定書面的工作契約時，家長的態度是

傾向於需要的，共計有260（75.6﹪）位家長認為需要訂定工作契約，工作契約可以協

助家長與保母釐清合作的模式，減少糾紛的產生，這些認為需要訂定工作契約的家長

中，對於政府需不需要強制要求的意見，認為「需要政府強制要求」者略高，佔50.8%，

與認為「不需要政府強制要求」者，大約是一半一半，態度呈兩極化。 

 

2.民眾需要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之建立 

本調查發現，家長對政府提供的保母服務措施，需求強度最強的前三項是「提供保

母正確的育兒資訊」、「設置保母督導，負責固定訪視並指導保母工作」及「設置保母專

業諮詢專線，解答保母日常育兒問題」，而需求迫切性最高的是「設置保母督導，負責

固定訪視並指導保母工作」，顯示，家長相當期待政府在保母服務過程中，能一方面透

過專業諮詢服務之提供，在保母需要專業支持時，得到幫助，另一方面透過督導訪視制

度之建立，監督保母之服務品質，維護孩子的受托權益。因此，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

系之建立是社會的趨勢、民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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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家長對政府之保母托育服務的看法                                       （N=360） 

題            目 非常需要 

（次數﹪） 

需要 

（次數﹪） 

不需要 

（次數﹪） 

非常不需要 

（次數﹪） 

提供保母正確的育兒資訊 261（72.5） 92（25.6） 2（0.6） 0（0.0） 

設置保母督導，負責固定訪視並指導保

母工作 

235（65.3） 116（32.2） 3（0.8） 1（0.3） 

設置保母專業諮詢專線，解答保母日常

育兒問題 

212（58.9） 137（38.1） 6（1.7） 0（0.0） 

提供托育補助 205（56.9） 119（33.1） 21（5.8） 1（0.3） 

提供受過專業訓練的保母名單 183（50.8） 168（46.7） 4（1.1） 0（0.0） 

要求保母定期接受在職訓練 181（50.3） 162（45.0） 11（3.1） 0（0.0） 

 

伍、台北市政府家庭式托育福利服務概況 

 

一、 開辦保母訓練 

隨著時代演變，政府也開始注重保母的專業能力，從七十七年開始，社會局委託機

構辦理保母訓練課程，招收第一批專業保母訓練，截至九十一年，已經訓練了七千四百

六十一人次，並完成結業，保母專業訓練的課程包括：嬰幼兒的發展、疾病照顧、托育

的概念、親職、溝通技巧及實地的操作、試做⋯等，讓保母經由訓練課程提昇其托育的

專業能力。 

 

二、 建制並執行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 

從研究的重要發現八中發現，民眾急需政府「設置保母督導，負責固定訪視並指導

保母工作」，為因應民眾的需求，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民國八十九年委由台北家庭扶助

中心、信誼基金會試辦『社區褓姆支持與督導體系』，並於民國九十年正試辦理。目前

台北市『社區褓姆支持與督導體系』係依行政區分區辦理，「北投、士林、內湖」由中

華民國保母策進會辦理，「南港、信義、文山」及「萬華、大同、中山」均由中華熊媽

媽保母公益協進會辦理，「大安、中正、松山」則委由台北家庭扶助中心辦理。 

 

『社區褓姆支持與督導體系』服務內容： 

＊ 基礎訓練：保母依社會局相關規定完成專業訓練、接受家庭訪視、安排實習、通過

學科測驗，並繳交各項報告，完成訓練後社會局便會核發時數卡，訓練單位會核發

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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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合與轉介：建立保母資料庫，提供托育相關資訊，讓社會大眾更容易找到合適的

保母。 

＊ 支持與督導：定期對參與此一體系的保母從業人員家庭訪視、會談、提供托育諮詢、

辦理在職訓練，協助保母與家長雙方做最有效的溝通。 

 

『社區褓姆支持與督導體系』特色： 

1.加入本體系的保母均須： 

年滿二十歲。 

完成國民義務教育。 

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職前及在職均須依社會局相關規定完成專業課程訓練。 

「警察紀錄證明」，有通緝、重大財務糾紛或暴力前科者不得加入。 

    2.簽定托育契約書，規定收托的內容及雙方的權責。 

3.社工人員會定期訪視了解保母托育狀況，確保孩子托帶的品質。 

4.家長與保母有任何合作的問題，均可向辦理機構詢問，將有專業人員解答 

 

本體系為政府提昇保母品質所盡的努力，除提供保母更多的支持與資源，亦協助家

長尋找適合的褓姆，希望能期提昇家庭式托育的服務品質，最終目的則是提供幼兒最佳

的照顧環境。 

 

三、 保母轉介服務人次 

 

由於有八成的家長將孩子交給陌生的褓姆照顧，因此急需要轉介的管道，爲提供保

母轉介的窗口，台北市民生兒童服務中心於民國八十四年起，開始蒐集北市社會局委訓

結業褓姆名冊以及相關資料，於八十六年正式對外提供褓姆轉介服務以及兒童福利諮

詢。而除了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外，台北市社會局所委託之『社區褓姆支持與

督導體系』辦理機構亦同時提供褓姆轉介的服務。由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單位提供之褓

姆諮詢與轉介服務，屆已經累積提供10669人次服務，平均每一年為2668人服務，

每一天為10位家長轉介褓姆。 

 

陸、找一孩子愛去的地方—如何選擇保母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家長最在意的是保母的『個人特質』及『托育環境』，顯示保

母個人的性格、是否有愛心、教育理念與托育的家庭環境是家長最為重視的，在送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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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家長應先了解保母的收托經驗、家庭狀況等基本資料，並針對兩、三位最接近您期

待的保母進行面談，在實地拜訪保母家時，應注意保母家的居家環境，如採光、空間、

安全等，並注意保母本身的條件，如是否喜歡孩子、有無不良嗜好、托育理念、家庭狀

況等。以下分階段敘述： 

 

一、送托前的準備： 

關於孩子： 

帶孩子至公園或朋友家，讓孩子有機會接觸家人以外的人。 

帶孩子至保母家認識保母，熟悉環境。 

若孩子已有口語表達能力，可與孩子溝通，讓孩子對於將到保母家有心理準備。 

關於家長： 

適當安排工作，避免將繁重的工作安排於孩子剛送托時。 

與保母協調剛送托時至保母家陪伴孩子的時間。 

與保母溝通並準備孩送托時的物品，如衣物、奶瓶⋯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慮合適的保母時，托育理念的部分是需要家長與保母多溝通

的，有些理念是並無對錯的，像是有的保母採行愛的教育，但家長希望孩子可以比較有

規矩等，雙方都沒有錯，但是教育理念有落差，需經過深入的溝通、討論，相互配合，

才能找到適任的保母。 

 

☺請訂定保母委任契約 

    研究中可以發現，有七成五的家長認為訂定契約是重要的，的確訂定契約是爲了保

障保母及家長雙方的權益，彼此釐清期待與責任義務，如付薪方式、收托時間、逾時費

用、嬰兒生病與處理、家長是否提供保母獎金或是以禮物的方式，透過契約的訂定，家

長與保母雙方也可以在合作之初，就對於收費情形、合作模式、生病處理等問題做討論，

若在合作之初已清楚、明確的討論，並以契約定岀規範，對雙方而言均是保障，也避免

未來產生糾紛。 

 

二、送托後的調適： 

關於孩子： 

若孩子有較喜歡的玩具或安撫物，可以帶至保母家中陪孩子。 

假日接孩子回家時，讓孩子依照在保母家的作息。 

剛送托時孩子很可能會有容易哭鬧、食量變小的問題，這是適應期的正常狀況。建議

您先別急著指責保母，多花些心思觀察並陪伴小朋友，並與保母保持密切聯繫，陪伴小

朋友渡過這段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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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長： 

送托初期可留一些時間在保母家陪伴孩子，逐日再減少陪伴時間。 

愉快的跟孩子說再見，不要因為不捨而與孩子離情依依，影響孩子的情緒。 

不定期訪視，了解保母托帶及孩子的適應狀況。 

在約定時間內去接孩子，避免失信於孩子。 

每天撥空與孩子相處，避免親子關係疏離。 

 

☺親職是不可取代的 

    最後想提醒家長的是親職是不可取代的，雖然現代家庭十分需要請保母協助照顧孩

子，但是保母畢竟只是親職的暫代者，孩子最需要的仍是父母的陪伴，因此在此也希望

提醒父母，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陪伴、照顧，請多抽空陪伴您的孩子，不要在他的幼年

中缺席，再優質的保母都取代不了父母的親職，實際的托育品質仍有賴爸爸媽媽您的把

關與參與，提醒您，盡量多安排一些時間陪陪小朋友，時時關心並了解您家小寶貝在保

母家的適應狀況，讓優質保母與您共同合作，為提昇孩子的成長環境而努力。 

 

 


